
智行理财网
暂估入账的会计分录（主营业务成本暂估入账的会计分录）

编者按：
“暂估入账”是一种会计实质重于形式的一种管理方式，常用于企业采购的货物已
经入库但未取得发票，或是企业已支出费用但尚未取得发票的情况，一般会以暂估
入账的方式进行账目处理，待取得发票后，再对相关税费做调整。但是，不标准的
“暂估入账”操作却可能被怀疑存在隐瞒收入、购买虚开发票、虚增成本的违法行
为，甚至可能被认定为偷逃税、虚开发票等更加严重的罪名。那么，“暂估入账”
究竟应当如何处理？不规范操作可能带来何种风险？本文将通过5个相关案例与读
者分析“暂估入账”背后隐藏的涉税风险。

一、“暂估入账”处理暗藏涉税风险

案例一：长期挂账的存货暂估款被判定为人为虚列成本

某公司属于制
造业企业。税务人员通过查
阅企业财务数据发现，其“
应付账款—存货暂估款”科目余额较大，且年年递增，存货暂估款存在长期挂账的
情形。
该公司采购部门负责人解释道，货物虽然早已使用，但由于与供应商存在纠纷，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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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金
额未确定
，因此一直未能取
得发票。税务人员告知公司相关负责
人，公司计提
的长期挂账的
存货暂估款，应当在60日内
取得发票入账，否则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补缴企业所得税。而财务人员表示，长期挂账的存货暂估款暂时无法取得发票入
账。最终，该公司核减以前年度亏损1200余万元，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近600万元。

案例二：暂估库存入库虚增成本，导致千万税款蒸发

某医药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注册资本100万元，主要从事国外某系列医疗产品
在中国的代理销售业务。2014年5月，某市国税局第五稽查局通过案源管理系统选
案，对该公司的税收缴纳情况实施专项检查。经调查，该医药公司根据当月主营业
务收入的金额和3%毛利率来确定
当月需要结转的主营业务成本，
需要结转的主营业务成本与实际购进库存商品
之间的差额，通过“暂估”部
分库存商品的方式处理
。通过数据核对，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在2009年至2013年，该医药公司采取“暂
估”方式确认虚增库存商品金额合计3200余万元，并已结转了主营业务成本，少缴
企业所得
税。2014年底，
税务机关根据相关税法规定，对该
医药公司作出追缴各类税收1300余万元的税务处理决定，并已全部解缴入库。

案例三：汇算清缴时未对暂估费用进行调整构成偷税

宁波
XX传媒有
限公司于2013年成
立，主要经营范围为广告服务等。201
7年，税务稽查
部门在调查中发现该公司2014年度
暂估制作费用入账，将400余万元记入“主营业务成本-车身-
制作成本
”，全部结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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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前扣除，未取得有效凭证，也未作
纳税调整。2015年度暂估制作费用入账，将490余万元记入“主营业务成本-车身-
制作成本”全部结转成本税前扣除
，在次年的汇算清缴期前仅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12份，金额合计100余万元，其余未取得有效凭证，也未作纳税调整。以上行为，
造成少计2014年度应纳税所得额400余万元，2015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约390万元，
应追缴2014年度企业所得税额金额为100余万元，2015年度企业所得税约97万元
。以上合计应追缴企业所得税2
00余万元。税务机关认定其为偷税并做出行政处罚
，处以所偷税额200余万元的50％罚款，计100余万元。

案例四：购买虚开发票作为暂估费用扣除凭证

大连某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2012年成立，主要经营范围为医疗用品及器材销售。
2018年1月24日
，税务机关对该公司作出甘国税
罚﹝2018﹞34号税务行政处罚
决定，主要内容为：根据2014年12月31日第54号通用记账凭证显示，大连某某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2014年12月份
在“管理费用”中列支“暂估
广告费用”并税前扣除
，后附大连某某广告有限公司开具的2份增值税普通发票
（服务名称为广告费，价税合计50万元)，经鉴定，上述金额发票为假票。根据公
司经理杨某某供述，上述发票是其用三万元从王某某处购买的，并未发生真实广告
业务，造成公司少
缴2014年企业所得税12.5万元。税
务机关对于将少缴税款的行为定性为偷税
，决定对该公司处少缴
税款一倍的罚款，金额为12.5万元。
因涉嫌犯罪，税务机关将案件移送大连市公安局。

案例五：以暂估费用方式将虚开发票予以抵扣

2018年间，台州市
某医药咨询有限公司为偷逃税款，由刘某某（公司实际经营者）在无真实货物购销
的情况下，以支付一定开票费的方式让他人为该公司虚开14份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
票，合计金额人民币59万元。其中，出票方为台州市XX商贸有限公司2份，合计金
额人民币100940元；出票方为丽水市XX酒店管理有限公司1份，金额人民币20000
元；出票方为义乌市XX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6份，合计金额人民币57300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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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方为温州XX广告有限公司3份，合计金额人民币223300元；出票方为温州XX广
告有限公
司2份，合计金额
人民币194800元。台州市XX医药
咨询有限公司
将上述虚开的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入账或暂估记入销售费用／业务宣传费用，均
在2018年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经法院审理，认定台州市某医药咨
询有限公司犯虚开发票罪
，判处罚金
人民币三万元。公司实
质经营者刘某某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
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二、 违规“暂估入账”潜在严峻的行政及刑事责任

综合上述五个因“暂估入账”而引发的涉税案件可以看出，虽然每个案例均存在“
暂估入账”的行为，但涉案企业逃避缴纳税款的数额和目的差别较大，也因此最后
承担的责任轻重不同。总的来说，违规的“暂估入账”的行为可以根据其严重程度
分为以下三类。

（一） “无心之失”造成虚列成本

如案例一中所示，企业在收到存货时往往不能拿到发票，因此只能通过“暂估入账
”的方式在报表中及时反应企业成本的相关情况。但在税务处理上，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第六条规定，企业在没有取得发票时，可以暂时按照账面
金额预缴企业所得税，但在汇算清缴时，必须补充相应成本发票。如果不能取得相
应票据，应将相应成本进行转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号相关规定
，如果企业在5年内取得以前年度暂估票的，可做专项申报及说明。在追补确认年
度所得税应纳税款中抵扣，不足抵扣的，可在向以后年度（不得超过5年）递延抵
扣或申请退税。

但在实践中，对于像存货这样随进随用的资产，如果企业与进货方存在争议，可能
在存货已经用于全部用于生产，但企业仍不能取得相应发票的情况。这也就会出现
，存货已经作为成本结转
并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已经抵扣，也即账面上已经没有存货的痕迹，但发票却没有到
位，也就给企业埋下了隐患。长此以往，类似成本金额逐年累积，极容易引发税务
部门的关注，被认定为人为虚增成本的行为。但该类案件中，企业“虚增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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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并无偷逃税故意，并且所有成本均存在真实业务往来，只是没有按照相关税法
规定取得合规的票据，因此最终企业面临的处罚仅为进行相应成本或费用的调减并
补缴企业所得税，同时也会面临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滞纳金的风险。

（二） “有意为之”造成税款损失

1. 补缴企业所得税

相比案例一中的情形，案例三明显存在偷逃税的故意。对于存在偷逃税目的的企业
来说，隐匿收入或减少收入的难度远高于增加成本或费用。而由于“暂估入账”的
成本或费用在计入账目时，基本不需要太多凭证，因此成为该类企业为偷逃税款经
常使用的方式之一。如同第一类中提到的后果，该类企业一旦被税务机关调查，不
可避免的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或费用的调减、补缴企业所得税、加收滞纳金的后果
。

案例四是医药类企业较为常见的情形，“两票制”实行之后，医药企业普遍选择“
高开”发票，在此带动下医药企业的销售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体行业利润率有下滑
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大部分医药企业都选择在销售费用上做文章，由此存在购买
虚开普通发票的违法行为。而在医药企业正常的账目处理中，一般会在月初对相关
销售费用进行暂估，待取得相关发票后再进行调整。因此，购买的虚开发票也会按
照类似的方式进行暂估入账。毫无疑问的是，在税务机关的调查下，相关企业需要
面临补缴税款并加收滞纳金的处罚。

2. 构成偷税面临行政处罚

除去补缴税款的处罚，该类企业也存在被认定为偷税行为并被处以行政处罚的风险
。虽然在税收行政执法中，对于构成偷税是否需要存在主管故意的认定存在分歧。
但是在税总函[2013]196号批复、税总函[2016]274号批复等文件中均认为存在偷
税的主观故意系认定偷税的构成要件之一。例如案例三与案例四中，企业采用“暂
估入账”的方式在帐簿上多列支出并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隐瞒真实情况，从而少
缴税款目的的行为，明显存在不缴或少缴税款目的，因此会被税务机关认定构成偷
税并面临行政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证明主观上存在故意的举证责任在税务机关身上，但为了更好
的降低税务风险，纳税人要有意识的固定和留存相关材料以证明本身不具有偷税的
主观故意，包括内部外部的支持材料、与税务机关合理交流的资料等，同时也更要
注意与税务机关交流过程中的具体表述，必要时可以委托专业税务律师提供咨询、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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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利用“暂估入账”形式虚开发票

1. 构成虚开面临行政处罚

在案例四中，企业为了将暂估费用合理进行抵扣，不惜向他人购买虚开的发票作为
抵扣凭证，其性质当然符合税法上对于虚开的定义。而案例五与案例四的不同在于
，案例四中是由于没有取得费用凭证而购买虚开发票，企业已经抵扣费用可能存在
已经实际发生的情况。但是，案例五中，企业更多只是利用“暂估入账”的形式来
将虚开发票更为“合理”的入账进行抵扣。两个虚开案例均利用了“暂估入账”这
种方式，主要是因为 “暂估入账”是一种普遍的会计处理方式，而企业取得虚开发
票时，往往也倾向于用较为普遍的“暂估入账”的方式将虚开发票作为抵扣相关成
本或费用的凭证。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
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的规定，该种方式下，企业利用他人虚开
专票进行偷税的，将按照相关法规，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

而对于如何认定相关行为性质的问题上，对于表象上存在“暂估入账”处理，实质
上为抵扣虚开发票的行为，应该适用虚开发票类问题的审查方式，即具体审查企业
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同时，企业频繁使用“暂估入账”的手段，也会引起企业盈利
情况的异常波动，从而引起税务机关的关注。

2. 构成虚开发票罪刑事责任

如案例五中企业接受虚开发票入账的情况所示，由于“暂估入账”的行为主要是为
了对成本或费用进行及时列支，因此如果企业故意利用该方式来掩盖虚开事实，虚
开的发票一般为增值税的普通发票，故而可能会面临虚开发票罪的刑事责任。在前
述案例中以虚开发票罪论处的企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种账目处理方式来显示企
业存在所谓的“真实业务”。但对于虚开发票罪的认定，需要各类证据的相互印证
，从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很显然，单纯作为一种会计处理手段来说，“暂估入账
”的方式是无法真正掩盖虚开犯罪行为的事实的。

三、“暂估入账”的合规与风险应对

（一）加强企业存货票据的盘点，及时索取货物发票

一方面，对于没有取得票据的存货，企业应在会计系统中进行显著标识，或者另行
组成明细表进行后续跟进处理，确保企业可以及时取得相关票据。如果不能存在持
续性争议或者特殊事项，企业应在季度或者汇算清缴时对已经抵扣成本金额进行集
中调整，避免出现遗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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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企业账目管理，及时清理挂账支出

这种情况在医药企业中较为常见，医药企业经常预提相应的销售费用支出，待取得
发票作为凭证入账。但由于企业日常销售费用数量繁多，经常会出现忘记将对应发
票入账的情况。因此，我们建议药企首先要健全财务、业务核算体系，不同部门保
留的业务资料均能相互印证，各项交易和支出都有据可查，做到真实性无疑。其次
，加强财会人员
财税法规知识培训，正确核算各
项经营业务。如《企业所得税法
》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进行成本费用的确认。只要真实有据，即可扣除。同时财
务人员一定要分清税会差异，在会计核算的基础上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纳税调整。

（三）杜绝虚开发票入账，远离刑事风险

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是不仅涉及行政责任，甚至面临刑事处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不仅要注重进销存系统账与财务账一致，还应当注重账簿记载
与实物一致，避免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嫌疑。一旦涉税问题被纳入行政、刑
事执法程序，企业更要及时寻求专业律师协助，维护企业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
避免处置不当或不及时而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小结：
作为企业的常见会计处理方式，“暂估入账”可能被作为一种账目处理的手段来达
到企业偷逃税的目的。一方面，企业应当重视汇算清缴时，对于发票合规性的审查
力度，确保企业针对未取得的发票及时进行账目调整，避免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存在
偷逃税的故意。另一方面，作为掩饰虚开发票行为的方式之一，“暂估入账”的方
式并无法真正降低违法行为被调查的可能性。一旦满足虚开犯罪的构成要件，企业
及相关人员依然会面临严重的行政及刑事责任。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7 / 7

http://www.tcpdf.org

